浙江师范大学202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形式审查表

202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形式审查表

（此表请双面打印装订，与本人相关的内容在“□”内打“√”，无关内容打“×”）
	总体

	项目指南
	1
	已认真阅读《2024年项目指南》和《2024年申请规定》，已了解申请书所涉及的相关项目类型和相关学部、学科的要求。
	(

	
	2
	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符合申报学科和项目类型的资助范围；目前不属于申报学科资助范畴已成为形式审查不合格的最主要原因，各科学部明确说明了不受理的研究内容。
	(

	限项检查
	3
	已研读并完全理解《2024年申请规定》的内容，申请人务必保证本人和参与人主持或参与项目不超项。提示：ISIS系统只提供辅助限项检查，系统中能提交申请书并不表明申请人和参加者一定不超项。
	□

	
	4
	摘录《2024年申请规定》部分：
（1）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申请当年资助期满的项目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2）上年度获得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 项目和战略研究项目)、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同类型项目；
（3）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以下类型项目总数合计限为 2 项。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的人员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 2019 年(含)以前批准资助的项目不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2020 年(含)以后批准(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
（4）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人员作为申 请人申请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上述类型项目数合计限为 1 项，作为主要参与者 申请和正在承担的上述类型项目数合计限为 2 项。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人员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 2022 年(含) 以前批准资助的项目不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 2023 年(含)以后批准(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晋升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后，原来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范围，原来作为主要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不计入；
（5）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同类型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仅能获得1次资助。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外国优秀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外国资深学者研究基金项目：同层次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仅能获得1次资助；
（6）按照《科技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自然科学基金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基础科学中心项目(限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限部门推荐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职称的主要参与者)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国际合作类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家项目，限项目负责人和课题负责人)实施联合限项，科研人员同期申请和承担的项目(课题)数原则上不得超过2项。申请当年资助期满的项目(课题)不计入统计范围；
（7）申请管理学部和作为负责人申请国社科项目，只能选择1个；近5年获得国社科（2018年1月1日后）未结题的不得申请，已经结题需上传加盖学校法人公章的《结项证书》电子版扫面件；
（8）申请人即使受聘于多个依托单位，通过不同依托单位申请和承担项目，其申请和承担项目数量仍然适用于本限项申请规定。
	□

	申请人资格

	身份
	5
	申请人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博士学位；申请人不具有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需2名同领域高级职称学术人员推荐函；
	□

	
	6
	在职研究生只可申请面上项目、青年基金，如在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人员不得申请青年基金，必须经导师同意，并说明申请学位和项目之间关系；
	□

	
	7
	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可以作为申请人申请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和部分其他类型项目（由相应项目指南确定），但在聘 （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得通过港澳地区依托单位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

	
	8
	无工作单位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申请人需要与依托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

	
	9
	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工作人员作为申请人申请科学基金项目，应当在申请书中如实填写在该依托单位的聘任岗位、聘任期限和每年的工作时间；需要系统上传聘任合同复印件和相关说明材料；
	□

	
	10
	不得同时以境外、境内两种身份申请或参与项目，即正在主持或参加海外及港澳合作项目或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不得申请其他项目，反之亦然。
	□

	年龄
	11
	计算至2024年1月1日：青年基金项目男性不超过35周岁[198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不超过40周岁[198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优秀青年基金男性不超过38周岁[1986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不超过40周岁[1984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国家杰青男性不超过45周岁[1979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不超过48周岁[1976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

	合作研究单位信息

	12
	主要参与者中如有申请人所在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其所在单位即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合作研究单位应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境外单位不被视为合作研究单位。申请人应当在线选择或准确填写主要参与者所在单位信息。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的合作研究单位信息由信息系统自动生成。每个申请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 2 个（特殊说明的除外）。
	□

	13
	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加，不填合作单位；
	□

	14
	合作研究的申请人和合作方主要参与者应当根据各自承担的研究任务分别编制预算（简称分预算），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后，由申请人汇总编报预算（简称总预算）；申请书阶段的分预算需经合作方主要参与者签字(在预算表空白处)， 申请人自行留存备查。经费是否外拨都需要在申请书预算说明书中予以明确。
	□

	申请人与主要参与人简历

	15
	申请人填写主要参与者时不再列入学生，只需将参与项目的学生人数填入总人数统计表中。主要参与者个人简历信息采用与申请人相同的在线方式采集。申请人应当通过信息系统邀请主要参与者在线填写，系统需要新生成2024年个人简历（切勿使用2023年及以前的个人简历），未按要求上传主要参与者个人简历的将无法提交项目申请；
	□

	16
	对于项目申请人和参与人个人简历中的代表性论文，应上传公开发表的全文 PDF 电子版；代表性专著应上传著作封面、摘要、目录、版权页等 PDF 扫描件。
	□

	经费申请表、预算说明表

	17
	包干制
	青年基金、优青、杰青等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无需编制项目预算。资助经费不再区分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
	□

	18
	预算制
	请仔细阅读“预算编报须知”并严格参照《2024年项目指南》中各学科处预期资助强度填写直接经费：

（1） 预算制项目申请人应结合各学部各学科往年项目平均资助强度，按照研究实际需要合理填写各科目预算金额，只编报直接费用预算，间接费用由自然科学基金委统一核定。项目申请人应填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预算制项目预算表》和《预算说明书》；

（2） 直接费用包括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直接费用各科目均无比例限制，由申请人根据项目研究需要，按照有关科目定义、范围和标准等如实编列；

（3） 申请人请参考《2024年项目指南》，根据“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性”填写经费预算；各类型项目的平均资助强度，结合自身研究工作实际需求，合理确定直接费用预算；
（4） 不在直接费用中预算日用品、文体用品、论文润色费、非科研用途的装潢费和装潢材料费、水电费、房租费、用房物管费、有线电视维护费、日常手机和办公固定电话通讯费、日常办公网络费、电话充值卡、家电购置及维修费、手机购置及维修费等；
（5） 《预算说明书》，填写对项目预算表中各科目预算所做的必要说明，以及对合作研究单位资质、资金外拨情况、自筹资金等进行的必要说明。其中，对单价≥50 万元的设备详细说明，对单价＜50 万元的设备费用分类说明。预算说明中各科目的金额须与预算表格中完全一致。

（6） 需要给合作单位分配经费的，请说明合作单位的名称、任务分工、研究任务负责人，承担资金额占总资助金额的比例以及是否协商一致；不需要给合作单位分配经费，也需要注明“不外拨给合作单位经费”。
	□

	报告正文

	19
	申请书按所报项目类别正文提纲撰写，无遗漏；正文部分请勿删除“报告正文”这四个字，请勿删除或改动下述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

	20
	正文及简历中出现的参考文献书写规范、列出所有作者、论著题目、期刊名或出版社名、年、卷（期）、

起止页码等；
	□

	21
	年度研究计划时间应与基本信息表研究期限一致，为 2025年1月-20**年12 月，且中间不能间断；
	□

	22
	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项目：请按提纲要求注明项目的名称和编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与本项目的关系及负责的内容等；如无，则在该栏目填“无”；
	□

	23
	申请人同年申请不同类型项目的须在申请书中列明：同年申请的其他项目的项目类型、项目名称信息，并说明申请项目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

	24
	具有以下情况的，应在报告正文中说明：

（1）同年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各类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2）与正在承担的各类基金项目的单位不一致的；
	□

	25
	按照提纲提示填写内容，如无内容，需要填写“无”；正文编辑时不要插入页眉、页脚和页码。
	□

	附件材料
	

	26
	（1）非高级职称且无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须有2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专家推荐信，推荐信中注明推荐人姓名、职称、研究领域、工作单位等，并需推荐者亲笔签字（请使用系统提供的模板）；
	□

	
	（2）在职研究生（无论是否具有高级职称）申请项目须附导师同意函，在导师同意函中，需要说明申请课题与学位论文的关系，承担课题后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保证等，并由导师签字（请使用系统提供模板）；
	□

	
	（3）依托单位非全职聘用的境内外人员的聘任合同复印件和相关说明材料；
	□

	
	（4）获国家社科基金已取得结项证书申请人需附加盖学校公章的社科基金结项证书复印件；
	□

	
	（5）涉及科研伦理及科技安全的项目申请，申请人应当按照科学部要求提供相应附件材料（科研伦理审查证明等） 
	□

	
	（6）附件其他要求务必以指南和项目填写要求为准。
	□

	其他注意事项
	

	27
	严格遵循科研诚信：

（1）科学基金项目应当由申请人本人申请，严禁冒名申请，严禁编造虚假的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 

（2）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同时，申请人还应当对所有主要参与者个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严禁伪造或提供虚假信息。 

（3）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填报的学位信息应当与学位证书一致；学位获得时间应当以证书日期为准。 

（4）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准确填写依托单位正式聘用的职称信息，严禁伪造或提供虚假职称信息。 

（5）无工作单位或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申请人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如实填写有关信息，严禁伪造信息。 

（6）申请人及主要参与者应当如实、规范填写个人履历，包括详细列出各时间段对应的职称，严禁不写中间职称只写最高职称，如“1986 年至今教授”，严禁伪造或篡改相关信息。 

（7）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合作导师姓名，不得错填漏填。
	□


申请人承诺

本人提交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为本人所写，内容真实，未涉及任何违反法律及涉密内容；本人及课题组成员不存在超项情况，人员信息真实、准确，课题成员知情并同意参加本项目；项目中合作单位（有合作单位的）科研管理部门知情并同意其单位人员参加本项目研究，项目立项后统一加盖合作单位法人公章。

本人已依据形式审查表（上表）对申请书内容进行了认真核对，申请书所有内容均符合形式审查要求。本人和项目组成员对申请书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        

项目申请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二级单位审核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